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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律師行曾於 2000年 4月 11日代表一群保管人／受託人 (下稱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 ”)致
函各位 (有關名單載於該函末 )。鑒於小組委員會將於 2000年 4月 26日 (星
期三 )舉行會議，我們希望藉此機會，概述團體對 4個主要問題的意見 (次
序一如先前一函 )。我們認為，所提意見可改善一般規例中實際上無法
遵從的條文，以及實質上未能為計劃資產 (以至計劃成員 )提供更大保
障，但卻對保管人造成沉重負擔的條文。然而，團體明白有需要保障

計劃成員的利益。

1. 特准的產權負擔特准的產權負擔特准的產權負擔特准的產權負擔

團體所關注的，是保管人有時會向計劃借出款項，以便如期結算

客戶的交易。如某宗買賣交易未能成交，並因得不到預期的收益

而無法結算訂單，又如交易對象未能按指示提供資金，則保管人

通常須作出透支。如不准許保管人為該筆借款作出保證 (通常行使
留置權 )，則保管人可能不會提供該等信貸融通。如此一來，市場
不但無法有效率地運作，而且經營成本亦會增加，可能對計劃的

表現造成不良影響。任何此等產權負擔一經批准設定，即使貸款

尚未清償，亦應繼續有效。

然而，該等貸款實際上屬短期貸款，貸款期通常不超逾 30日。團
體曾就此點與管理局及財經事務局討論，如沒有其他辦法，團體

唯有接納修訂一般規例第 65(2)(b)(iii)條 (及附表 3第 3(b)(iv)條 )，把
“7”日改為 “30”日。當然，如有需要，保管人可在臨近 30日期滿時，
尋求執行所作出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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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託人／保管人作出彌償受託人／保管人作出彌償受託人／保管人作出彌償受託人／保管人作出彌償

附表 3第 5條的規定為保管人帶來嚴重的問題，使他們承受風險。
此條文似乎亦不符合 (香港以至其他地方的 )市場慣例。舉例而言，
證監會所發出的《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完全沒有規定保管

人須作出 “彌償 ”。刪除附表 3第 5(a)條第二行括弧內的 “或間接 ”，
並在 “；及 ”之前加入 “，但協議不須規定保管人就任何間接造成、
相應而生及特殊的損失，向計劃作出彌償 ”，將能釋除團體在此方
面的憂慮。

3. 免除附表免除附表免除附表免除附表 3的規定的規定的規定的規定

經再三考慮，如有關條文按團體在上文第 1、2及 3段提出的建議作
出修訂，則團體認為再無需要給予管理局酌情權，就根據一般規

例第 69條訂立的保管協議 (或受託人承諾契據 )免除附表 3所有或部
分條文。

然而，團體仍十分關注把附表 3應用於次保管協議的事宜。經再三
考慮，團體認為較好的做法其實是廢除一般規例第 72條 (使附表 3
完全不適用於次保管協議 )。最後，如保管人或次保管人失責 (財經
事務局已承認此種風險極微 )，受託人會向保管人追索補償。只要
保管人就其 “獲轉授人 ”作出的欺詐、不誠實或疏忽作為負責 (根據
附表 3第 5(b)條 )，則規定次保管協議亦須符合附表 3的規定，似乎
不會使計劃成員得到任何實質的利益。保管人仍須 “負上責任 ”。
如不作出此項修訂，保管人將須與所有次保管人重新商訂次保管

協議的條款。在很多情況下，他們可能無法重新商訂條款 (如次保
管人相信附表 3的規定並不符合有關地區的市場慣例，他們必定不
可能重新商訂條款 )。就算可重新商訂條款，所需費用亦可能很高
昂 (有關費用最終可能由計劃成員承擔 )。

如作出上文所述的修訂，則完全無須給予管理局免除附表 3任何條
文的酌情權。

4. 計劃資產作為信託財產處理計劃資產作為信託財產處理計劃資產作為信託財產處理計劃資產作為信託財產處理

我們認為，所有計劃資產必須作為信託財產處理的規定是無法實

行的。此規定未有區分屬現金的計劃資產。此外，如有關資產在

沒有信託法的地方持有，則保管人自然不能同意把該等資產當作

信託財產管理及處理。再者，每個地方的信託法 (如有的話 )亦各有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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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希望藉此機會，多謝各位邀請我們出席小組委員會於星期

三舉行的會議。

高偉紳高偉紳高偉紳高偉紳 (簽署 )

副本致：財經事務局

何淑兒女士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Greg Willis先生／譚偉民先生






